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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由 1 个制造商和 1 个零售商组成的渠道合作定价问题，将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
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合作研究中，根据公平偏好系数不同的范围，将渠道分为 4 种类型:狭义的
“自利”、竞争性偏好、避免不公平偏好、社会福利偏好．通过构造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零售商
效用函数，建立了 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在 4 种类型下的渠道合作问题．研究表明:
不采用合作机制，1) 在狭义的“自利”和竞争性偏好两种类型下不能实现渠道合作; 2) 在避免
不公平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两种类型下，当公平偏好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实现渠道合
作，并且渠道双方都能获得相等的效用; 3) 与不考虑公平偏好理论相比，在公平偏好理论下实
现渠道合作时，渠道总效率提高了 33． 33%，这说明引入公平偏好对渠道决策是帕累托改
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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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渠道合作是渠道运作的最优状态，由于渠道

成员( 主要考虑制造商和零售商) 一般都是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但渠道成员在追求利润最大

化同 时，就 会 出 现“双 重 定 价”的 困 境 ( double
marginalization problem) ，为了走出困境，实现渠道

合作，McGuire 和 Staelin［1］对渠道的竞争与合作

进行了系统研究，Jeuland 和 Shugan［2］研究了由 1
个制造商和 1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合作问题，他

们认为渠道成员的合作不是渠道成员的本能行

为，除非对他们适当地激励． 他们认为垂直整合

( 合作) 能使渠道利润最大化，但不是唯一的方

式，还可以通过契约、渠道隐性理解( implicit un-
derstanding) 、利润分享和数量折扣来实现合作．
文献［1］认为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可以参与 Stack-
elberg 领导博弈，这时合作( 垂直整合) 不一定是

最优的，但 McGuire 和 Staelin 仍然没有考虑产品

差异化问题． Coughlan［3］研究了产品差异化寡头

市场的垂直整合问题，当公司选择产品价格和市

场渠道结构形式最大化利润时，垂直整合比渠道

成员独立经营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同时认为在

替代品较强的市场上进行垂直整合不是明智之

举，并对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渠道结构看，这些研究主要是由 1 个制造

商和 1 个零售商以及一个制造商和多个零售商组

成的渠道，没有涉及到多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

的渠道，更没有涉及到多个制造商和多个零售商

的渠道结构． Choi［4］研究了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

售商组成的渠道，他认为渠道竞争与合作的一些

结论依赖于需求函数的形式． Eitan 和 James［5］也

研究了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渠道，认

为制造商通过价格折扣和目标价格能够提高渠道

合作，使整个渠道利润增加． Lal［6］研究了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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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安排来提高渠道成员的合作程度，他用零售

商的服务和定价来影响需求函数，并且研究了制

造商的产品分销问题，认为渠道成员的支配地位

和控制并不能促进渠道成员合作． Jagmohan 和

Zhang［7］研究了在渠道中零售商处于支配地位的

渠道合作问题． Cui 等［8］认为制造商可以使用简

单的批发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以渠道合作实现最

大利润和最大渠道效用． 另外 Jrgensen 等［9，10］，

Dukes 和 Liu［11］，Ho 和 Zhang［12］，Huang 等［13］

Cai 等［14］利用博弈模型从不同的视觉( 如产品动

态声誉、店内广告) 研究了渠道合作． 陈洁等［15］从

营销渠道联盟的角度研究了渠道合作问题． 从信

息不对称角度，研究渠道合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

成果，Chu 和 Preyas［16］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

表明: 如果零售商是长期导向的，则直接分担成本

是有效的合作机制． 田厚平等［17，18］研究了分销系

统的委托代理问题，但他们重点强调的是合作

问题．
由于本文研究重点是渠道中的公平偏好理

论，因此略去渠道合作的其他研究文献． 从简单梳

理国内外关于渠道合作的研究文献看出，研究者

都希望设计一些线性契约、非线性契约或机制促

使渠道中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合作，来解决“双重

定价”的困境，这些机制如: 数量折扣机制［2］、二

部定价( two-part tariff) 机制、三部定价( three-part
tariff) 机制［19，20］，以及其他一些比较的非线性合

约机制，但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机制却是十分困难

的． Holmstrom 和 Milgrom［21］认为，在现实中往往

简单的合约才是最优的合约． 并且这些合约机制

离不开如下基本假设: 制造商和零售商是完全理

性的，也就是说制造商和零售商都是基于自己效

用最大化决策．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制造商和零售

商不仅仅是只考虑自己的物质利益大小，如 Ku-
mar 等［22］通过对美国以及荷兰汽车销售渠道的

实证研究表明: 信任和公平相处是维持渠道合作

的重要因素，人们在交易时会把公平偏好放在重

要的地位． 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最大的零

售商 Marks＆Spencer，他以公平对待自己的供应商

而与之建立起了长期平稳的合作关系而闻名．
Kahneman 和 Knetsch［23］也认为: 像个体一样，在

商业关系( 包括渠道关系) 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面

前，公司也关心公平偏好，公平偏好在建立和维持

渠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实际上就是行为

经济学中公平偏好理论研究的问题，一些博弈实

验，例如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 实验、礼

物交换博弈( gift exchange game) 实验、信任博弈

( trust game) 实验等，也验证了存在“公平偏好”．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的“公平偏好”

与“公平理论”是不同的，或者说“公平偏好”与

“公平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它是美国行

为科学家亚当斯( Adams) 在《工人关于工资不公

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工资不公平

对工作质量的影响》、《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等

著作中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 该理论侧重于研

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

产积极性的影响． 众多学者都对“公平理论”在渠

道关系管理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同时

也以“公平理论”为核心开展了 一 系 列 的 实 证

研究．
本文研究的“公平偏好”在主观上具有一定

倾向性，是 渠 道 成 员 的 主 观 偏 好 和 行 为 动 机，

Ｒabin［24］、Fehr 和 Schmidt［25］对这些行为做了很好

的描述． 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有下面的行为动机:

1 ) 对友善的人，人们情愿牺牲利益去帮助

他们;

2 ) 对刻薄的人，人们情愿牺牲利益去惩罚

他们;

3) 当 牺 牲 的 成 本 越 小，1 ) 和 2 ) 的 动 力 就

越大．
或者:

1) 当 一 方 收 益 小 于 另 一 方 时，就 会 嫉 妒

对方;

2) 当 一 方 收 益 大 于 另 一 方 时，就 会 同 情

对方;

他们把这种行为偏好定义为公平偏好( fair-
ness preference) ，并且随后经济学的研究中也证

明，存在这些行为．
根据前面的理论和营销渠道实际，有理由认

为: 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决策时不仅具有自利偏好，

还会具有公平偏好，在追求自己收益时还会关注

收益分配或行为是否公平． 公平偏好和自利偏好

同样会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行为，制造商

和零售商会牺牲部分利润去维护分配公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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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牺牲利润去报复敌意行为或报答善意行为．
目前将公平偏好理论纳入到渠道决策中，仅有少

量的研究成果，国内的文献更少． Cui 等［8］，Loch
和 Wu［26］研究表明，将公平偏好理论应用于渠道

研究中，可以减轻双重边际化( double marginaliza-
tion) 问题，并帮助渠道实现合作． Ho 和 Zhang［12］

的实验发现，零售商的风险规避以及公平偏好因

素会导致线性契约的效率高于二部定价契约的效

率． 而 Cui 等［8］假定需求函数是线性函数时，通过

理论模型的方法证明了当渠道成员有公平偏好

时，线性契约可以促使渠道合作． Ozgun 等［27］的

研究表明，假定需求函数是非线性 ( 指数函数)

时，当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则不需要满足十分严

格的条件，就可以实现渠道合作． 邢伟等［28］研究

了渠道公平对生产商和零售商均衡策略的影响，

当零售商市场份额较小时，生产商不会关注零售

渠道是否取得了渠道公平; 当零售商市场份额较

大时，为了避免受到零售商设置较高零售价格的

惩罚，生产商将关注渠道公平偏好，另外，渠道公

平偏好可以有效改善“双向边际”效应． 王辉和侯

文华［29］利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零售商具有公

平偏好思维下的二级供应链委托代理问题． 在假

设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以及可预测零售商的最大

努力水平和最小努力水平的前提下，分别设计了

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两种情况下的供应链激励

契约． 杜少甫等［30］在传统两阶段供应链中引入公

平偏好，研究了公平偏好行为倾向对供应链契约

与协调的影响，假设零售商是公平关切的，在此假

设下分别探讨了零售商的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批

发价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等协调性的

影响． 马利军［31］研究了具有公平偏好的零售商与

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在制造商作为 Stackelberg
博弈的领导者提供批发价格合同给零售商，公平

偏好是零售商获取供应链利润分配的一种手段．
纵观国内外关于渠道合作和公平偏好理论的

研究现状，以及渠道实践中公平偏好理论的重要

性，发现将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合作的研究

中，主要是利用两种公平偏好理论: 一种认为渠道

成员关心渠道利润分配的最终结果是否公正，称

之为基于结果公平的公平偏好理论． 渠道成员既

在乎自己获得的物质利益，也在乎对方获得的物

质利益多少． 这一种模型的特点是假设渠道成员

面临着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的权衡 ( trade
off) ，也就是说，渠道成员必须在自己物质利益和

分配结果公平之间进行仔细斟酌才能使个人效用

最大化． 为了在效用函数中体现不仅包括自己的

收益，也包括他人的收益，Charness 和 Ｒabin［32］提

出了简单的线性效用函数模型; 另一种模型则认

为，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是善意的，那么就会报答这

种善意行为( 善以善报) ，如果觉得对方怀有恶

意，那么就会报复恶意行为( 恶以恶报) ［24］，称之

为基于过程互惠的公平偏好理论． 关于第 2 种公

平偏好模型用于渠道合作研究中，作者已经取得

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②． 本文将第 1 种基于结果

公平偏好的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合作中，研

究如何实现渠道合作．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将公平偏好理论应用

于渠道合作，已有少量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问

题没有涉及．
第 1，2002 年 Charness 和 Ｒabin 研究公平偏

好理论时，研究了 4 种类型: 狭义的“自利”、竞争

性偏好、避免不公平偏好、社会福利偏好． 显然在

不同的渠道“情景”下，渠道成员的决策有所差

异，那么分别针对这 4 种“情景”，能实现渠道合

作吗?

第 2，Holmstrom 和 Milgrom［21］认为，在现实中

往往简单的合约才是最优的，在渠道方面，在某些

情况下，渠道的交易是由简单的合同( 单位批发

价格) 完成的． 目前的研究中，为了实现渠道合作

需要复杂的批发价格和零售商价格，在实际中实

施这些合作机制十分困难，那么在 4 种“情景”
下，通过简单的批发价格和零售商价格能实现渠

道合作吗?

第 3，引入公平偏好理论的意义是实现渠道

合作，更重要的是能提高整个渠道和渠道成员的

效率吗?

基于以上 3 个问题，本文将公平偏好理论植

入到渠道合作研究中，建立了基于公平偏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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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主要的观点和创新如下．
第 1，基于 Charness 和 Ｒabin［32］的公平偏好

假设，研究了 4 种类型( 狭义的“自利”、竞争性偏

好、避免不公平偏好、社会福利偏好) 公平偏好下

的渠道决策问题． 在狭义的“自利”和竞争性偏好

两种类型下不能实现渠道合作; 在避免不公平偏

好和社会福利偏好两种类型下，当参数公平偏好

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实现渠道合作．
第 2，狭义的“自利”实际上就是完全理性下

的渠道合作问题，因此完全理性下渠道合作是本

文的特殊情况．
第 3，零售商愿意关心公平偏好问题． 因为零

售商有公平偏好思维时，能改善它的效用．
第 4，在公平偏好下，通过简单的批发价格和零

售价格能够实现渠道成员合作，并能体现更加公平．
通过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应用公平偏好理论

研究渠道合作定价问题，特别是将 Charness 和

Ｒabin 的公平偏好 4 种类型完整地应用到渠道合

作定价中，得到了一系列的结论．

1 符号、概念与基本假设

为了分析方便，先给出下列符号、假设，并对

一些概念作简要说明．
假设 1 渠道由 1 个制造商( manufacturer) 和

1 个零售商( retailer) 组成③．
关于假设 1 的 3 点说明．
第 1，由于市场竞争，渠道层数逐渐减少，很

多行业通过制造商—零售商模式分销产品，本文

研究的渠道是由制造商零售商组成．
第 2，实际渠道结构有: 一个制造商和多个零

售商，多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多个制造商和多

个零售商，以及 1 个制造商和 1 个零售商构成的

渠道． 本文只研究简单的渠道结构，即 1 个制造商

和 1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 原因一是追随已有的

研究文献，例如: Cui 等［8］、王辉和侯文华［29］、杜

少甫等［30］以及马利军［31］等，他们考虑公平偏好

时主要考虑了 1 个制造商和 1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

道，只有邢伟等［28］考虑了复合渠道． 原因二是如

果将本文的思想植入到其他 3 种渠道中，也可以

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和创新，但主要是由于篇幅

限制，作者另文讨论．
第 3，本文主要研究制造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这也是常见的研究类型． 随着市场竞争

的加剧，一些大型零售商主导了渠道，例如家乐

福、沃尔玛等等，他们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因此零售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也是个研

究内容． 但是现实中，制造商主导的渠道还是具有

普遍性，因此本文主要精力放在制造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上．
假设 2 制 造 商 控 制 批 发 价 格 ( wholesale

price) w，零售商控制自己的零售价格 p．
假设 3 零售商的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函

数: Q = a － bp，a≥0，b ＞ 0． a 是整个市场的需求

情况，当整个市场需求旺盛时，零售商的需求也旺

盛，b 是零售价格对需求量的影响系数．
假设 4 制造商的边际成本为 c( c ＞ 0) ，零

售商的边际成本为 w( w ＞ 0) ，即零售商的边际成

本就是批发价格，其他费用( 如铺面租金、员工工

资等等) 都可以看做固定费用． 显然 w≥ c ＞ 0．

2 渠道中的公平偏好函数构造

本文只研究第 1 种公平偏好模型( 基于结果

公平的公平偏好模型) ． 渠道成员在乎物质利益

分配的结果，但是他们并非仅仅在乎自己分到的

物质利益，还会和别人进行比较． 这一模型的特点

是假设渠道主体一方面临着要权衡自己利益和渠

道另一方利益，也就是说，渠道成员必须在自己物

质利益和分配结果公平之间进行仔细斟酌才能使

个人效用最大化． Ｒabin［24］ 提出了包含个人的公

平偏好的简单线性效用函数模型，本文采用其模

型来构造渠道成员的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以在制

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分配渠道利润． 根据假设 1，本

文只研究制造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
Fehr 和 Schmidt［25］，Debruyn 和 Bolton［33］ 的研究

表明: 处于弱势地位的决策者更关注自己的收益，

并和其他决策者比较． 同样 Loch 等［8］，Cu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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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还可以考虑复合渠道、零售商主导渠道的公平偏好问题，由于篇幅限制，这些研究作者另文给出．



Wu［26］ 通过实验也表明: 一般情况下，弱势地位的

受试者更会关注自己受益的多少，并和对方比较．
而本文制造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中，零

售商具有弱势 地 位． 同 时 国 内 的 研 究，如 邢 伟

等［28］、王辉和侯文华［29］、杜少甫等［30］ 以及马利

军［31］ 等，都只考虑了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因此，本

文遵从国内外的研究假设［28－31］，只研究( 假设)

零售商关注公平偏好问题．
于是零售商的效用函数如下

UＲ =
πＲ + α( πM － πＲ ) ，πM ＜ πＲ

πＲ + β( πM － πＲ ) ，πM ＞ π{
Ｒ

其中πM 和πＲ 分别是制造商和零售商没有考虑公

平偏好的利润． 于是，零售商的效用是自己利润和

分配公平程度的加权平均，并且零售商所得大于

制造商所得时的权重参数 α 与零售商所得小于制

造商所得时的权重参数 β 是不同的． 当 α≥ 0 时，

就相当于是“仁慈”系数，其值越大，说明零售商

越愿意接受制造商和零售商间的分配不均，意为

“多得到了也不安”． 如果 α ＜ 0，那么就相当于是

“贪婪”系数，零售商希望自己的收益大于制造商

的收益，并且超过越多越好，意为“多得了心安理

得”．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考察权重参数 β，当

β ＜ 0，它相当于是“嫉妒”系数，其绝对值越大，

零售商就越不能接受自己的收益少，意为“少得

了也不安”当 β ＞ 0 时，它是“大方”系数，其值越

大，制造商的收益给零售商带来的正效用就越大

( 使制造商的收益大于零售商的收益) ，也就是

说，对于制造商的收益比自己越多，零售商表现得

越大度，意为“少得了也无所谓”．
Charness 和 Ｒabin［32］ 假 设 α，β 都 在 区 间

［－ 1，1］内取不同的值，基于分配结果的公平偏

好模型可以分为 4 种不同类型，见表 1．
表 1 Charness 和 Ｒabin 的 4 种公平偏好类型

Table 1 Charness and Ｒabins’four kinds of fairness preference

类型 名称 参数范围 说 明

Ⅰ 狭义的“自利” α = β = 0 这是常见的，不考虑公平偏好的渠道模型

Ⅱ 竞争性偏好 － 1 ＜ β≤ α ＜ 0
这是假设零售商总想获得多于制造商的物质利益，如得的物质利益少于

他人，那么其效用就会下降

Ⅲ 避免不公平偏好 － 1 ＜ β ＜ 0 ＜ α ＜ 1 这是 Fehr 和 Schmidt［25］ 的假设

Ⅳ 社会福利偏好 0 ≤ β≤ α≤ 1
在这种情况下，零售商具有利他倾向，对于他人的物质利益总是给予正

的权重，即使他本人的所得少于他人

3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渠道合作

与非合作

3． 1 渠道整合( 合作 coordination)

渠道的设计和再造是为了更有利于对客户需

求做出反应，因此渠道设计和再造需要遵循的总

体原则就是渠道整合，即通过整合渠道资源，为各

个渠道成员提供更高的价值，获取更高的渠道效

率． 渠道整合必须为渠道成员创造更多的价值，最

大限度地实现综合渠道价值最大化，从而促使自

己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销售回报．
假设 1 个渠道成员( 一般是制造商) 控制渠

道，控制渠道选择变量，以追求整个渠道利润最大

化． 不妨假设制造商整合渠道，于是选择 pc 使得

利润( 效用) ④ 最大化

max
pc

Πc ( pc ) = max
pc

( pc － c) Q( pc )

= max
pc

( pc － c) ( a － bpc )

其一阶条件为

pc* = a + bc
2b

最优利润为

Π* c = ( a － bc) 2

4b
3． 2 基于零售商公平偏好下的渠道决策模型

3． 2． 1 狭义的“自利”( 类型Ⅰ: α = β = 0) 下的
渠道决策

狭义的“自利”情况下的渠道决策问题，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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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文很多地方将利润和效用不加区别地对待，即是渠道成员获得的利润能带来等量的效用．



上就是渠道成员不考虑公平偏好维度的渠道决策

问题，由 于 本 文 主 要 研 究 基 于 制 造 商 领 导 的

Stackelberg 博弈( 这也是常见的研究类型) ，此时

双方的效用函数( 利润函数) 分别为

πM = ( w － c) Q = ( w － c) ( a － bp)

πＲ = ( p － w) Q = ( p － w) ( a － bp)

采用逆向归纳法，容易得到子博弈完美纳什

均衡为

p*
1 = 3a + bc

4b ，w*
1 = a + bc

2b ，

双方最优利润( 效用) 和渠道总利润( 效用) 分

别为

π*
MI = ( a － bc) 2

8b

π*
ＲI = ( a － bc) 2

16b

Π*
I = 3( a － bc) 2

16b
最优效用( 利润) Π*

I 与渠道合作利润Π* c 相

比，显然有 Π*
I ＜ Π* c ． 这是一般性的结论，就是

说不采用必要的机制，在“自利”假设下，渠道双

方完全追求利润( 非效用) 最大化，不可能达到渠

道合作水平．
3． 2． 2 竞争性偏好( 类型Ⅱ: － 1 ＜ β≤ α ＜ 0)

下的渠道决策
在一些渠道中，可能存在零售商总想获得多

于制造商的物质利益，如得的物质利益少于制造商

的物质利益，那么零售商的效用就会下降，根据前面

公平函数的构造，参数必然满足－1 ＜β≤α ＜ 0． 根据

假设4 和第2 节渠道公平偏好函数的构造，制造商

和零售商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UM = ( w － c) ( a － bp)

UＲ = πＲ + α( πM － πＲ )

s． t． πM ≤ πＲ

或

UM = ( w － c) ( a － bp)

UＲ = πＲ + β( πM － πＲ )

s． t． πM ≥ πＲ

利用逆向归纳法，给定制造商的批发价格，零

售商基于公平偏好下的最优零售价格( 零售商的

反应函数) 为( 证明略)

p* ( w) =

b( 1 － 2α) w + ( 1 － α) a + bcα
2b( 1 － α)

，

w≤ ( 1 － α) a + 2bc － bcα
3b － 2bα

2w － c，
( 1－α) a+2bc－bcα

3b － 2bα
＜w≤( β－1) a－2bc+bcβ

2bβ － 3b
b( 2β － 1) w + ( β － 1) a － bcβ

2b( β － 1)
，

w ＞ ( β － 1) a － 2bc + bcβ
2bβ － 3





















b
( 1)

下面分析制造商的最优决策．

1) 当 w≤ ( 1 － α) a + 2bc － bcα
3b － 2bα 时

代入零售价格对批发价格的反应函数

p* ( w) = b( 1 － 2α) w + ( 1 － α) a + bcα
2b( 1 － α)

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πM = ( w － c) ［a( 1 － α) － bcα － b( 1 － 2α) w］
2( 1 － α)

其条件最大值问题为

max
w

πM =max
w

( w－c) ［a( 1－α) －bcα－b( 1－2α) w］
2( 1 － α)

，

s． t． w≤ ( 1 － α) a + 2bc － bcα
3b － 2bα

( 2)

制造商选择最优的批发价格使得利润最大化，于

是式( 2) 的 KT 条件⑤为

w*
II =

bc－3bcα+a( 1－α)
2b( 1 － 2α)

，a( 1+2α) －bc( 2α+1)≤0

( 1－α) a+2bc－bcα
3b － 2bα

，a( 1+2α) －bc( 2α+1) ＞{ 0

( 3)

将式( 3) 的最优批发价格代入式( 1) 的第 1 部分，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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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竞争性偏好类型下，由于要求 － 1 ＜ β≤ α ＜ 0，所以KT条件下的最优批发价格不是分段函数，也就是说最优解只在约束区域的内部

取得．



p*II =

bc + 3a
4b ， a( 1 + 2α) － bc( 2α + 1) ≤ 0

2a( 1－α) +bc
b( 3 － 2α)

， a( 1+2α) －bc( 2α+1) ＞{ 0

( 4)

2) 当
( 1－α) a+2bc－bcα

3b － 2bα
＜w≤( β－1) a－2bc+bcβ

2bβ － 3b

时

代入零售价格对批发价格的反应函数

p* ( w) = 2w － c

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πM = ( w － c) ( a － 2bw + bc)

其条件最大值问题为

max
w

πM = max
w

［( w － c) ( a － 2bw + bc) ］

s． t． ( 1－α) a+2bc－bcα
3b － 2bα

＜w≤( β－1) a－2bc+bcβ
2bβ － 3b

( 5)

制造商选择最优的批发价格使得利润最大化，于

是式( 5) 的 KT 条件为

w*
II =

( β － 1) a － 2bc + bcβ
2bβ － 3b ，a ＜ bc

( 1 － α) a + 2bc － bcα
3b － 2bα

，a≥{ bc

其中的 a ＜ bc，即 a － bc ＜ 0，因为假设 3 中 Q =
a － bp，一般价格 p 大于成本 c，因此，若 a ＜ bc，则

Q = a － bp ＜ 0，市场需求小于零没有实际意义．

于是最优的批发价格为

w*
II = ( 1 － α) a + 2bc － bcα

3b － 2bα
，a≥ bc ( 6)

将式( 6) 代入式( 1) 的第 2 部分，得到

p*
II = 2( 1 － α) a + bc

3b － 2bα
，a≥ bc ( 7)

3) 当 w ＞ ( β － 1) a － 2bc + bcβ
2bβ － 3b 时

代入零售价格对批发价格的反应函数

p* ( w) = b( 2β － 1) w + ( β － 1) a － bcβ
2b( β － 1)

制造商利润函数的条件最大值问题为

max
w

πM =max
w

( w－c) ［a( β－1) －b( 2β－1) w+bcβ］
2( β － 1)

s． t． w ＞ ( β － 1) a － 2bc + bcβ
2bβ － 3b

其一阶条件为

w*
II =

a( β－1) +bc( 3β－1)
2b( 2β － 1)

，bc( 1+2β) －a( 1+2β)≤0

( β－1) a－2bc+bcβ
2bβ － 3b ，bc( 1+2β) －a( 1+2β) ＞{ 0

( 8)

将式( 8) 代入式( 1) 的第 3 部分，得到

p*II =

3a+bc
4b ，bc( 1+2β) －a( 1+2β)≤0

2( β－1) a+bc
b( 2β－3)

，bc( 1+2β) －a( 1+2β) ＞{ 0
( 9)

于是由式( 3) 、( 6) 和( 8) 得到

w*
II =

bc－3bcα+a( 1－α)
2b( 1 － 2α)

，a( 1+2α) －bc( 2α+1)≤0

( 1－α) a+2bc－bcα
3b － 2bα

，a( 1+2α) －bc( 2α+1) ＞0

( β－1) a－2bc+bcβ
2bβ－3b

，a ＜ bc

( 1－α) a+2bc－bcα
3b－2bα

，a≥ bc

a( β－1) +bc( 3β－1)
2b( 2β－1)

，bc( 1+2β) －a( 1+2β) ≤ 0

( β－1) a－2bc + bcβ
2bβ－3b

，bc( 1+2β) －a( 1+2β) ＞



















 0

( 10)

于是由式( 4)、( 7) 和( 9) 得到

p*II =

bc + 3a
4b ，a( 1 + 2α) － bc( 2α + 1) ≤ 0

2a( 1－α) +bc
b( 3 － 2α)

，a( 1+2α) －bc( 2α+1) ＞0

2a( β － 1) － bc
2bβ － 3b ，a ＜ bc

2( 1 － α) a + bc
3b － 2bα

，a≥ bc

3a + bc
4b ，bc( 1 + 2β) － a( 1 + 2β) ≤ 0

2( β－1) a+bc
b( 2β － 3)

，bc( 1+2β) －a( 1+2β) ＞



















 0

( 11)

由逆向归纳法求出了在竞争性偏好 ( 类型

Ⅱ: － 1 ＜ β≤ α ＜ 0) 下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

w*
II 和 p*

II ，其值分别由式( 10) 和( 11) 给出． 将制

造商的最优批发价格和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代

入各自的利润( 效用) 函数，得到最优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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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M II =

( a2 －b2c2) ( 1－α)
8b( 1－2α)

，a( 1+2α) －bc( 2α+1)≤0

( 1－α) ( a－bc) 2

b( 3－2α) 2 ，a( 1+2α) －bc( 2α+1) ＞0

( 1－β) ( a－bc) 2

b( 2β－3) 2 ，a ＜ bc

( 1－α) ( a－bc) 2

b( 3－2α) 2 ，a≥bc

( a2 －b2c2) ( 1－β)
8b( 2β－1)

，bc( 1+2β) －a( 1+2β)≤0

( 1－β) ( a2 －b2c2)
b( 2β－3) 2 ，bc( 1+2β) －a( 1+2β) ＞



















 0

( 12)

U*
Ｒ II =

( a－bc) 2( 1－α)
16b ，a( 1+2α) －bc( 2α+1)≤0

( 1－α) ( a－bc) 2

b( 3－2α) 2 ，a( 1+2α) －bc( 2α+1) ＞0

( 1－β) ( a－bc) 2

b( 2β－3) 2 ，a ＜ bc

( 1－α) ( a－bc) 2

b( 3－2α) 2 ，a≥bc

( 1－β) ( a－bc) 2

16b ，bc( 1+2β) －a( 1+2β)≤0

( 1－β) ( a2 －b2c2)
b( 2β－3) 2 ，bc( 1+2β) －a( 1+2β) ＞



















 0

于是渠道总效用为

U*
II =

( a－bc) 2( 1－α)
16b + ( a2 －b2c2) ( 1－α)

8b( 1 － 2α)
， － 1 ＜ α≤－ 1

2 ，a( 1+2α) －bc( 2α+1)≤0

2( 1－α) ( a－bc) 2

b( 3－2α) 2 ， － 1
2 ＜ α ＜ 0，a( 1+2α) －bc( 2α+1) ＞0

2( 1－α) ( a－bc) 2

b( 3－2α) 2 ， a≥bc

( 1－β) ( a－bc) 2

16b + ( a2 －b2c2) ( 1－β)
8b( 2β － 1)

， － 1
2 ≤ α ＜ 0，bc( 1+2β) －a( 1+2β)≤0

2( 1－β) ( a2 －b2c2)
b( 2β－3) 2 ， － 1 ＜ α ＜ － 1

2 ，bc( 1+2β) －a( 1+2β) ＞

















 0

( 13)

命题1 当零售商具有竞争性偏好时( － 1 ＜
β≤α ＜ 0) ，渠道不能实现合作．

证明 比较式( 13) 和Π* c，显然在零售商具
有竞争性偏好时的渠道总效用 Π*

II 不能达到渠道

合作总效用 Π* c ．
评论 1 命题 1 的实践意义十分明显，根据渠

道公平偏好效用函数的构造，当 －1 ＜ β≤α ＜ 0表
示零售商的实际货币收入多于制造商的收入时，贪
婪的零售商心里不安，希望越多越好; － 1 ＜ β ＜ 0
表明零售商的货币收入少于制造商时，由于嫉妒
心理，零售商也会不安; 并且 β≤ α 表明嫉妒带来
的负效用大于贪婪带来的负效用． 可见制造商会

和只希望占便宜的零售商合作吗? 因此在这种类
型中，渠道不会实现合作．
3． 2．3 避免不公平( 类型Ⅲ: － 1 ＜ β ＜ 0 ＜ α ＜ 1)

下的渠道决策
参数 α，β的取值范围在 － 1 ＜ β ＜ 0 ＜ α ＜

1 时，Charness 和 Ｒabin［24］ 称这种公平偏好为避
免不公平，这也是来自于 Fehr 和 Schmidt［25］ 的
假设． 根据 3 ． 2 ． 2 节的推导，可以由逆向归纳法
求出在 避 免 不 公 平 下 子 博 弈 完 美 纳 什 均 衡 的
w*

III，p
*
III ． 将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格和零售商的

最优零售价格代入各自的效用函数，得到最优
效用( 推导略)

w*
III=

bc－3bcα+a( 1 －α)
2b( 1 －2α)

，0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0 或

1
2 ＜α ＜ 1，( a－bc) ( 1 +α－2α2 )≤0

( 1 －α) a+2bc－bαc
3b －2bα

，0 ＜α ＜ 1
2 ，( a－bc) ( 1+α－2α2 )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 ＞0

( 1 －α) a+2bc－bαc
3b －2bα

，0 ＜ α ＜ 1
2 ，a ＞ bc

( β－1) a－2bc+bcβ
2bβ－3b

，0 ＜ α ＜ 1，a ＞ bc

α( β－1) +bc( 3β－1)
2b( 2β－1)

，( a－bc) ( 1 +β－2β2 ) ≥ 0

( β－1) a+bc( β－2)
b( 2β－3)

，( a－bc) ( 1 +β－2β2 ) ＜



















 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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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II=

bc+3a
4b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0

2a( 1 －α) +bc
b( 3 －2α)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 ＞0

2( 1 －α) a+bc
3b －2bα

，1
2 ≤ α ＜ 1，a ＞ bc

2a( β－1) －bc
2bβ－3b

，0 ＜ α ＜ 1，a ＞ bc

3a + bc
4b ， ( a － bc) ( 1 + β － 2β2 ) ≥ 0

2( β－1) a+bc
b( 2β－3)

，( a－bc) ( 1 +β－2β2 ) ＜





















 0

( 15)

π*
M III=

( a2 － b2c2 ) ( 1 －α)
8b( 1 －2α)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0

( 1 －α) ( a－bc) 2

b( 3 －2α) 2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 ＞0

( 1 －α) ( a－bc) 2

b( 3 －2α) 2 ，1
2 ≤ α ＜ 1，a ＞ bc

( 1 － β) ( a－bc) 2

b( 2β－3) 2 ，0 ＜ α ＜ 1，a ＞ bc

( a2 － b2c2 ) ( 1 －β)
8b( 2β－1)

，( a－bc) ( 1 +β－2β2 ) ≥ 0

( 1 － β) ( a2 －b2c2 )
b( 2β－3) 2 ，( a－bc) ( 1 +β－2β2 ) ＜





















 0

U*
Ｒ III=

( a － bc) 2 ( 1 －α)
16b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0

( 1 －α) ( a－bc) 2

b( 3 －2α) 2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 0 或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 ＞0

( 1 －α) ( a－bc) 2

b( 3 －2α) 2 ，1
2 ≤ α ＜ 1，a ＞ bc

( 1 － β) ( a－bc) 2

b( 2β－3) 2 ，0 ＜ α ＜ 1，a ＞ bc

( 1 －β) ( a － bc) 2

16b ，( a－bc) ( 1 +β－2β2 ) ≥ 0

( 1 － β) ( a2 －b2c2 )
b( 2β－3) 2 ，( a－bc) ( 1 +β－2β2 ) ＜





















 0

于是得到渠道总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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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III=

( a － bc) 2 ( 1 －α)
16b + ( a2 － b2c2 ) ( 1 －α)

8b( 1 － 2α)
，0 ＜ α ＜ 1

2 ，( a－bc) ( 1 +α－2α2 ) ≥0

2( 1 －α) ( a－bc) 2

b( 3 －2α) 2 ，1
2 ＜ α ＜ 1，( a－bc) ( 1 +α－2α2 ) ＞ 0

2( 1 －α) ( a－bc) 2

b( 3 －2α) 2 ，1
2 ≤ α ＜ 1，a ＞ bc

2( 1 － β) ( a－bc) 2

b( 2β－3) 2 ，0 ＜ α ＜ 1，a ＞ bc

( 1 －β) ( a － bc) 2

16b + ( a2 － b2c2 ) ( 1 －β)
8b( 2β－1)

，－ 1
2 ≤ β ＜ 0，( a－bc) ( 1 +β－2β2 ) ≥ 0

2( 1 － β) ( a2 －b2c2 )
b( 2β－3) 2 ，－ 1 ＜ β ＜ － 1

2 ，( a－bc) ( 1 +β－2β2 ) ＜



















 0

( 16)

命题 2 当零售商具有避免不公平偏好时

( － 1 ＜ β ＜ 0 ＜ α ＜ 1) ，如果α = 1 /2，a ＞ bc时，

制造商采用最优批发价格

w*
III = ( β － 1) a － 2bc + bcβ

2bβ － 3b
零售商采用零售价格

p*III =

a + bc
2b ， α = 1

2 ，a ＞ bc

2a( β － 1) － bc
2bβ － 3b ，0 ＜ α ＜ 1，{ a ＞ bc

渠道能实现合作．

证明 因为渠道合作效用( 利润) 为

Π* c = ( a － bc) 2

4b

由式 ( 16) 的 第 4 项，当
2( 1 － α) ( a － bc) 2

b( 3 － 2α) 2 =

( a － bc) 2

4b 时，解得 α = 1 /2，此时 α = 1 /2 满足约

束条件． 而其它几项都不能达到渠道合作水平． 根

据约束条件，由式( 14) 和( 15) 得到最优批发价

格和最优零售价格．
评论 2 命题2 是指在零售商具有避免不公平

偏好时( － 1 ＜ β ＜ 0 ＜ α ＜ 1) 渠道实现了合作． 当

0 ＜ α ＜ 1时，表明零售商的货币收入多于制造商时，

由于“仁慈”，零售商也会感到不安，从而会给零售商

带来负效用，正是如此，零售商增大其效用的方法是

降低他的货币收入，而多给制造商一些，使两者的货

币收入更加平衡，因此渠道能实现合作．

3． 2． 4 社会福利偏好( 类型Ⅳ: 0≤ β≤ α ＜ 1)
下的渠道决策

零售商具有利他倾向，对于他人的物质利益

总是给予正的权重，即使他本人的所得少于他人

( 称为社会福利偏好) ． 在这种偏好下，由逆向归

纳法可以求出在社会福利偏好下子博弈完美纳什

均衡的 w*
IV，p*

IV ． 将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格和零售

商的最优零售价格代入各自的效用函数，得到最

优效用( 推导略) 为

π*
M IV=

( a2 － b2c2 ) ( 1 －α)
8b( 1 －2α)

，( a－bc) ( 1 +α－2α2 ) ≥0，0 ＜ α ＜ 1
2 或( a－bc) ( 1 +α－2α2 ) ＜ 0，1

2 ＜ α ＜ 1

( 1 －α) ( a－bc) 2

b( 3 －2α) 2 ，( a－bc) ( 1 +α－2α2 ) ＜ 0，0 ＜ α ＜ 1
2 或( a－bc) ( 1 +α－2α2 )≥0，1

2 ＜ α ＜ 1

( 1 －α) ( a－bc) 2

b( 3 － 2α) 2 ，a ＞ bc，1
2 ＜ β ＜ 1

( 1 －β) ( a－bc) 2

b( 3 － 2β) 2 ，a ＞ bc，0 ＜ α ＜ 1
2

( a2 － b2c2 ) ( 1 －β)
8b( 2β－1)

，( a－bc) ( 1 +β－2β2 ) ≥0，0 ＜ β ＜ 1
2 或( a－bc) ( 1 +β－2β2 ) ＜ 0，1

2 ＜ β ＜ 1

( 1 －β) ( a2 －b2c2 )
b( 2β－3) 2 ，( a－bc) ( 1 +β－2β2 ) ＜ 0，0 ＜ β ＜ 1

2 或( a－bc) ( 1 +β－2β2 )≥0，1
2 ＜ β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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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Ｒ IV=

( a － bc) ［( a － bc) ( 1－4α) + aβ( 1 + 2α) + 3bcβ( 1 － 2α) ］
16b( 1－2α)

， ( a－bc) ( 1+α－2α2)≥0，0 ＜ α ＜ 1
2

或( a－bc) ( 1+α－2α2) ＜0，1
2 ＜α ＜1

( 1－α) ( a－bc) 2

b( 3－2α) 2 ，( a－bc) ( 1+α－2α2) ＜0，0 ＜ α ＜ 1
2 或( a－bc) ( 1+α－2α2)≥0，12 ＜α ＜1

( 1－α) ( a－bc) 2

b( 3 － 2α) 2 ，a ＞ bc，1
2 ＜ β ＜1

( 1－β) ( a－bc) 2

b( 3 － 2β) 2 ，a ＞ bc，0 ＜ α ＜ 1
2

( a－bc) 2( 1－4β) +α( a－bc) ［a( 1+2β) +3bc( 1－2β) ］
16b( 1 － 2β)

，( a－bc) ( 1+β－2β2)≥0，0 ＜ β ＜ 1
2

或( a－bc) ( 1+β－2β2) ＜0，1
2 ＜ β ＜1

( 1－β) ( a2 －b2c2)
b( 2β－3) 2 ，( a－bc) ( 1+β－2β2) ＜0，0 ＜ β ＜ 1

2 或( a－bc) ( 1+β－2β2)≥0，1
2 ＜ β ＜

























 1

于是总效用如下

U*
IV=

( a － bc) ［3( a + bcβ) ( 1－2α) + ( aβ + bc) ( 1 + 2α) ］
16b( 1－2α)

， ( a－bc) ( 1+α－2α2)≥0，0 ＜α ＜ 1
2

2( 1－α) ( a－bc) 2

b( 3 － 2α) 2 ，( a－bc) ( 1 + α － 2α2) ≥ 0，12 ＜ α ＜ 1

2( 1－α) ( a－bc) 2

b( 3－2α) 2 ，a ＞ bc，12 ＜ β ＜ 1

2( 1－β) ( a－bc) 2

b( 3 － 2β) 2 ，a ＞ bc，0 ＜ a ＜ 1
2

( a － bc) ［3( a + bcα) ( 1－2β) + ( aα+bc) ( 1 + 2β) ］
16b( 1 － 2β)

，( a － bc) ( 1 + β － 2β2) ≥ 0，0 ＜ β ＜ 1
2

2( 1－β) ( a2 － b2c2)
b( 2β－3) 2 ，( a－bc) ( 1+β－2β2)≥0，12 ＜ β ＜



















 1

( 17)

命题3 当零售商具有社会福利偏好( 0≤ β
≤ α ＜ 1) ，且满足下列情况之一时

1) a ＜ bc，1 /2 ＜ β ＜ 1，α = 1 /2
2) a ＞ bc，0 ＜ α ＜ 1 /2，β = 1 /2

如果最优批发价格和最优零售价格分别采用

w*
IV =

( β－1) a－2bc+bcβ
2bβ － 3b ，a ＞ bc，1

2 ＜ β ＜ 1

( 1 － α) a + 2bc － bαc
3b － 2bα

，a ＞ bc，0 ＜ α ＜{ 1
2

p*IV =

2a( β － 1) － bc
2bβ － 3b ，a ＞ bc，1

2 ＜ β ＜ 1

2( 1 － α) a + bc
3b － 2bα

，a ＞ bc，0 ＜ α ＜{ 1
2

那么渠道都能实现合作．
证明 因为渠道合作效用 ( 利润) Π* c =

( a － bc) 2

4b ， 注 意 式 ( 17) 的 第 3 项， 当

2( 1 － α) ( a － bc) 2

b( 3 － 2α) 2 = ( a － bc) 2

4b 时，解 得 α =

1 /2，此时 a ＞ bc，1 /2 ＜ β ＜ 1，α = 1 /2 满足约

束 条 件． 再 由 式 ( 17) 的 第 4 项， 当

2( 1 －β) ( a－bc) 2

b( 3 － 2β) 2 = ( a－bc) 2

4b ，解得 β = 1 /2，于是

a ＞ bc，0 ＜α ＜1 /2，β =1 /2 能达到渠道合作水平．
评论3 当零售商具有社会福利偏好时( 0≤

β≤ α ＜ 1) ，这种渠道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一是零

售商的公平偏好是自己得多了也会感到不安( 仁

慈) ; 二是即使得到的少于制造商也会无所谓( 大

度) ． 并且因为 β≤ α 说明零售商多得到比少得到

更加“难受”． 这种舍得( 愿意) 吃亏的零售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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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欢迎呢?因此实现了渠道合作，提高渠道( 甚

至社会) 福利偏好是很自然的事情．

4 基于公平偏好下实现渠道合作的
渠道成员效用及渠道总效用比较
分析

前面研究了基于公平偏好下的渠道成员合作

机制问题，根据公平参数 α，β 分成了 4 类: 狭义的

“自利”，竞争性偏好，避免不公平，社会福利偏

好． 研究表明只有在避免不公平和社会福利偏好

两种类型下才能实现渠道合作． 本节需要研究的

问题是分析这两种类型下渠道成员双方效用和渠

道总效，以及考虑公平偏好理论下效用能提高多

少( 与狭义的“自利”类型比较) ?

为了便于比较，将上述 3 种类型的渠道成员

双方效用和渠道总效用汇总于表 2．
表 2 三种类型的渠道成员双方效用和渠道总效用

Table 2 Channel members utility and the channel total utility of three kinds

类型
狭义的“自利”

( 无公平偏好)
避免不公平偏好 社会福利偏好

制造商利润 π*
M 1 = ( a － bc) 2

8b

π*
M III = ( a － bc) 2

8b

(
1
2 ≤ α ＜ 1，a ＞ bc)

π*
M IV = ( a － bc) 2

8b

( a ＞ bc，1
2 ＜ β ＜ 1 或 a ＞ bc，0 ＜ α ＜ 1

2 )

零售商效用 π*
Ｒ 1 = ( a － bc) 2

16b

U*
Ｒ III = ( a － bc) 2

8b

(
1
2 ≤ α ＜ 1，a ＞ bc)

U*
Ｒ IV = ( a － bc) 2

8b

( a ＞ bc，1
2 ＜ β ＜ 1 或 a ＞ bc，0 ＜ α ＜ 1

2 )

渠道总效用 Π*
I = 3( a － bc) 2

16b

U*
III = ( a － bc) 2

4b

(
1
2 ≤ α ＜ 1，a ＞ bc)

U*
IV = ( a － bc) 2

4b

( a ＞ bc，1
2 ＜ β ＜ 1 或 a ＞ bc，0 ＜ α ＜ 1

2 )

根据表 2，得到下列结论．
1) 不采用合作机制( 如数量折扣机制、两部

分费用机制、三部分费用机制等) ，在狭义的“自

利”( 无公平偏好理论) 的情况下，不能实现渠道

合作．
由于零售商和制造商双方都是自私自利的经

纪人，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此时制造商的效用

π*
MI 大于零售商的效用 U*

ＲI，零售商未能实现其利

益真正的最大化，双方都没有站在渠道整体效用

的角度来进行最优决策，因此不会实现渠道合作．
2) 不采用合作机制( 如数量折扣机制、两部

分费用机制、三部分费用机制等) ，基于公平偏好

理论，当参数 α、β 满足一定的条件，即 U*
III = Π* c

或 U* = Π* c 成立，方能实现渠道合作．
也就是说，在避免不公平偏好的情况下，当

1 /2 ＜ α ＜ 1，a ＞ bc 的条件符合时，由于零售商

是仁慈的，必然会考虑到制造商的感受，零售商为

增大其效用便会降低他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

给制造商，使两者的货币收入更加趋于相同的水

平，因此渠道双方都乐意进行合作，从而实现渠道

合作． 在零售商具有社会福利偏好的情况下，a ＞
bc，1 /2 ＜ β ＜ 1 或 a ＞ bc，0 ＜ α ＜ 1 /2 的条件满

足时，一方面零售商的公平偏好是自己得多了也

会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是得到的少于制造商也会

无所谓，并且由于 β≤ α，说明零售商多得到比少

得到了更加“难受”，因此双方很自然就实现了渠

道合作．
3)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渠道

成员双方都能获得相同的效用
( a － bc) 2

8b ，与无公

平偏好理论下的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效用相比，其

制造商的效用保持不变，而零售商的效用却增加

了 1 倍，即当零售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的效

用，没有渠道合作时的效用高．
4)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渠道合作总效用要

高于无公平偏好情况下的渠道总效用，并且效用

能提高 33． 33% ．
结论 4 表明零售商在考虑公平偏好理论下，

为了达成渠道合作宁愿牺牲了自身的一部分利

益，考虑到双方的想法使得自己的做法更为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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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造商更加愿意与这样的零售商一起合作，双

方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致力于增加渠道的总效

用，于是最终会提高渠道总效用，并且提高的幅度

达到了 1 /3． 可以看出，在成本等前提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仅仅是观念上的变化，便会取得截然不同

的效果，这个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也告诉人们

将公平偏好理论用于渠道合作的实践很有意义．

5 结束语

渠道合作问题一直是营销渠道和供应链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目前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从目前的成果看出: 由于渠道合作是渠道

运作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只

从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两个决策变量，想方设法

设计价格机制来达到渠道合作，比较经典的机制，

比如数量折扣机制、两部分费用机制、三部分费用

机制等等． 另一些研究希望在批发价格和零售价

格两个决策变量基础之上，再考虑另一些因素来

实现渠道合作，这些因素如: 产品的声誉、广告

( 全国广告和地方广告) 、促销费用等等． 虽然通

过这些机制实现了渠道合作，但有些机制是十分

复杂的，在企业实务中，实施非常困难． 并且这些

研究都离不开‘制造商和零售商是完全理性的’
基本假设． 但从众多实验和实务中发现，这个假设

是很难满足的． 因此本文考虑了有限理性，将行为

经济学的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合作研究中，

特别是应用 Charness 和 Ｒabin 的公平偏好理论，

根据公平偏好系数的不同范围把渠道“情景”分

成了 4 种类型: 狭义的“自利”、竞争性偏好、避免

不公平、社会福利偏好． 同时，考虑到制造商主导

渠道是常见的渠道结构，因此只研究了制造商主

导渠道的渠道结构，此时的制造商具有优势地位，

而零售商具有弱势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零售商

渴望得到公平对待． 基于此，只考虑了零售商具有

公平偏好思维，主要利用公平偏好理论构造了零

售商的效用函数，建立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在 4
种类型下的渠道合作问题． 通过模型研究可以得

到以下结论．
第 1，不采用合作机制( 如数量折扣机制、两

部分费用机制、三部分费用机制等) ，在狭义的

“自利”( 无公平偏好理论) 情况下，不能实现渠道

合作． 这是 Charness 和 Ｒabin 的公平偏好理论中

( 4 种类型) 的特殊情况，因为狭义的“自利”( 无

公平偏好理论) 实质上就是经济人( 完全理性)

的假设，可以看出完全理性下的渠道问题就是本

文的特例．
第 2，不采用合作机制，基于公平偏好理论，

当公平偏好系数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能实现渠

道合作． 在避免不公平偏好的类型下，因为零售商

是仁慈的，必然会考虑到制造商的感受，零售商为

增大其效用便会降低他的货币收入，使两者的货

币收入更加趋于相同的水平，因此渠道双方都乐

意合作，从而实现渠道合作． 在零售商具有社会福

利偏好的情况下，一方面零售商的公平偏好是自

己得多了也会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是得到的少于制

造商也会无所谓，说明零售商多得到比少得到了更

加“难受”，因此双方很自然就实现了渠道合作．
第 3，基于公平偏好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渠

道成员双方都能获得相同的效用，与无公平偏好

理论下的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效用相比，其制造商

的效用保持不变，而零售商的效用却增加了 1 倍，

即当零售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的效用，没有

渠道合作时的效用高．
第 4，基于公平偏好理论下的渠道合作总效

用要高于无公平偏好理论下的渠道总效用，并且

效用能提高 33． 33%．
渠道合作问题既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

复杂问题，在本文的基础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

究，具体表现在:

1) 本文研究了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思维，在

渠道中，制造商也应该具有公平偏好思维．
2) 实际中，渠道结构有: 一个制造商和多个

零售商构成的渠道，多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

成的渠道，多个制造商和多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

1 个制造商和1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 本文只研究

了简单的1 个制造商和1 个零售商构成的渠道，如

何将本文的公平偏好思想植入到其他 3 种渠道

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制造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道博弈，这也

是常见的研究类型． 但不能忽略另一些情况: 比

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大型零售商主导了

渠道，例如家乐福、沃尔玛等等，他们具有较强的

讨价还价能力，因此零售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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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博弈也是一个应该研究的内容．
4) 还没有讨论在经典的合作机制中，是否也

能置入公平偏好思维? 是否还会提高渠道的合作

效率?这些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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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hann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fairness preferences

DING Chuan1，WANG Kai-hong1，ＲAN Ｒong2

1． The Institute of Operation and Decis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74，China;
2．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the channel coordina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A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is embedded in channel research of coordi-
nation． The channel，based on different ranges of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coefficient，falls into four types，
namely，the narrow self-interest type，the competitive preference type，the avoiding unfair preference one and
the social welfare preference one． Among them，the narrow self-interest type is a fully rationality; channels co-
ordination with fully rationality is a special case of this paper． Ｒetailers’utility function is model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irness preference． Stackelberg game model of the channel coordination is studied regarding four
ty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re is no other coordination mechanism，1) Channel coordination can not be
achieved in either type: i． e． ，the narrow self-interest type and the competitive preference type． 2) Channel
coordin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ypes of the avoiding unfair preference type and the social welfare prefer-
ences type，when a fair preference coefficient and other parameters satisfy certain conditions，and both sides of
the channel can derive equal utility． 3) Channel coordin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fairness preference，with the
total utility of the channels up by 33． 33%． This show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in the channels decision-making is a Pareto improvement． Finally，the implic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s dis-
cussed．
Key words: marketing channel; fairness preference; game;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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